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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人社发〔2020〕78号

中共大渡口区委组织部

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进一步优化人才招聘补贴政策

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街道党工委，区委各部委，区级各部门党（工）委（组），

各人民团体，区属国有企业党组织：

因《大渡口区扶持创新创业人才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渡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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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〔2017〕127号）第四章人才招聘补贴项目中移动互联网产业

园、环保科技产业园、区内电子信息重点企业主管部门进行了调整

等原因，为进一步优化工作程序、提高工作效率，现就进一步优化

人才招聘补贴政策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明确补贴对象认定主管部门

重庆市移动互联网产业园（以下简称移动互联网产业园）、国

家环保产业重庆基地大渡口环保科技产业园（以下简称环保科技产

业园）享受补贴企业范围由区经济信息委进行认定，区内电子信息

重点企业范围由区经济信息委提出，报区政府同意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补贴标准

委托各类人才中介机构招聘人才到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企业、环

保科技产业园企业、区内电子信息重点企业稳定就业的，按 1500
元/人标准补贴给人才中介机构。补贴分三次支付，与企业签订劳

动合同，稳定岗位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一个月的支付 500
元/人、稳定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两个月的支付 500元/
人、稳定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六个月的支付 500元/人。

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企业、环保科技产业园企业、区内电子信息

重点企业通过网络招聘、现场招聘会等方式自主招聘的人才，与其

签订劳动合同，稳定岗位且按规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六个月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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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元/人的标准一次性给予企业补贴。

同一实习的学生或招聘的员工在同一用工企业，只能享受一次

补贴；半年内，同一员工招聘到不同企业只能享受一次，不得重复

申报。

三、进一步优化运行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每半年申报一次，符合条件的单位（机构）每年

6月、12月份向用工单位提交申报资料（附件 1、2），用工单位

对申报单位提供的享受补贴人员相关资料进行初审。市内外各大中

专院校申报补贴应提供补贴人员申请花名册（附件 2)，学校、学

生、企业签订的三方教学实践或顶岗实习协议，身份证复印件或学

生证等有效证件；各类人才中介机构申报补贴应提供补贴人员申请

花名册（附件 2），企业用工人员社会保险参保明细，身份证复印

件等有效证件；企业申报补贴应提供补贴人员申请花名册（附件

2),企业用工人员社会保险参保明细，身份证复印件等有效证件。

（二）审核。申报单位将用工单位初审后的资料报区经济信息

委复审，区人力社保局复核，区财政局进行确认。相关部门（单位）

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流程。

（三）拨付。区财政局在收到主管部门拨款申请后，5个工作

日内将招聘补贴分别拨付给申报单位（机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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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它

原文件所列的主管部门职责均划转为区经济信息委职责，本通

知未明确的事项仍按照（渡区组发〔2017〕127号）执行。

中共大渡口区委组织部 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年 12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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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大渡口区重点产业（大中专院校、中介结构、企业）

个月招聘补贴申请表
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报单位（签章）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申报单位地址

组织机构代码或

身份证号码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户名 银行账号

用工重点产业企业 组织人数（人）

稳定个月人数（人） 补贴人数（人）

申请补贴 补贴标准 元/人 补贴总金额（元）

用工单位意见

经初审，该单位申报享受补贴名单属实。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区经济信息委意见

经复审，给予该单位招聘补贴经费元。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区人力社保局意见

经复核，给予该单位招聘补贴经费元。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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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大渡口区重点产业企业稳定就业 个月补贴人员花名册

申报单位（签章）: 用工单位（签章）：

申报单位负责人： 申报单位经办人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卷宗号 姓名 性别 年龄
二代身份

证号
入职时间 离职时间 稳岗月数 参保时间 停保时间

连续参

保月数
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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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7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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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

